
豐濱鄉公所無自用農舍證明申請書 

受文

者 
豐濱鄉公所 申請日期 109年   月   日 

申請

事由 
為興建農舍，申請無自用農舍證明。 

檢附

證件 

□ 1、確無自用農舍切結書。                    □ 2、全國財產總歸戶清單。 

□ 3、土地登記、地籍圖謄本。（最近一個月內）□ 4、身份證明文件。 

□ 5、所有房屋使用執照影本。                  □ 6、所有農地現場照片。 

所

有

農

地

清

冊 

縣 

市 

鄉 

鎮 

市 

段 
小 

段 

地 

號 

地 

目 

面積 

（平方 

公尺） 

備註 

（請註明

有無房屋

及面積） 

共 

計 

 

筆 

土 

地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委任

關係 
茲委託               君代辦申請確無農舍證明一切相關事宜。 

姓         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

申請人      

代理人      

 



切    結    書 

 
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確實於名下所有農地上並無任何農舍，

如有虛偽不報願無償自行拆除，並負法律上一切責任，恐口無憑，

特立此切結書。 

 

 

      此        呈 

 

         豐  濱  鄉  公  所 

 

 

   立切結書人： 

   住      址： 

   身份證字號： 

   電      話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